附件4
集中述职安排

（2016年3月30日晚7:00）
1.党政办公室（教育发展基金会、校友工作办公室）
2.纪委  监察处
3.党委组织部（干部培训中心、党校办公室）
4.党委宣传部（新闻中心）
5.党委统战部
6.党委学生工作部  学生处
7.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
8.离退休工作处
9.机关党委
10.工会
11.团委
12.发展规划处
13.教务处
14.招生工作办公室
15.科研处
16.社会科学研究处
17.人事处（教师发展中心）
18.研究生院 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19.国际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
20.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21.审计处
22.财务处（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）
23总务处
24.龙子湖校区建设指挥部  基建处
25.保卫处  党委保卫部  人民武装部（军事理论教研部、
610办公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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